
广东广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《董事会关于更名有关情况补充公告》

的更正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，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

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广东广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

年 7 月 11 日发布了《董事会关于更名有关情况补充公告》，

因公司在 2015年 5 月 23日召开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

变更公司名称议案》，由于当时因资金等多种原因，公司未

披露上述会议、决议事项，特予以补充公告。 

经事后核查，因公司对申请变更名称手续理解有误，《董

事会关于更名有关情况补充公告》中关于“公司已向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，证券简称由“广建 1”变更为“湘

农股份”，证券代码保持不变。”表述存在歧义，现更正为“公

司未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变更名称手续，将在

申请完成后发布正式变更公司全称及简称的公告。” 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广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7 月 12日 


